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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衞生事務委員會 
 

就“發展中醫醫院及中西醫協作”提交意見書 
 

〈一〉 局方  和  香港中醫藥發展委員會的判斷和建議欠缺理據支持 
 
局方資料文件〈立法會 CB(2)1020/13‐14(05)號文件〉第二頁陳述： 『我

們亦同意委員的建議，初步認為由營運團體以自負盈虧的形式和中西醫

協作方法營運中醫醫院，較純中醫院的形式可行』，  此項判斷和建議  是

基於那些理據資料而作出的？何否公開，以正視聽？ 
 
同一報告第 5 點，局方卻又陳述：由於發展一間中醫醫院需要詳細而周

全的研究和策劃，  故  須在中醫院落實之前，做一些先導計劃，吸取經

驗，以便作為制定規營中醫醫院營運模式的基礎。    既然，此點說明  須

做一些先導計劃才去確定日後中醫醫院的營運模式，  即是  已清楚表示 
局方  和  香港中醫藥發展委員會  對自己的判斷和建議  根本沒有充足

的信心，亦沒有實質的理據  去支持  其可行性和比較優性的說法，  故 
祇能摸着石頭過河，見一步行一步。  那應  為何在報告第 4 點會咁快又

可以走出了既定的立場和方案：“建議  營運團體以中西醫協作方法營

運中醫醫院，較純中醫院的形式可行』”？   
 
現時，各持份者  對中醫院的營運模式意見不一，而局方  和  香港中醫

藥發展委員會  似乎未有察覺。  竟然，在沒有去做好研究調查之前，在

沒有主動做好業內諮詢之前，在未能進行客觀比較之前，就只憑其數次

內部會議的討論，設下了  既定立埸和發展方案。  此做法甚為兒戲，又

如何能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呢？  敬請  提出  科學驗證和數據資料  去

說明“中西醫協作方法營運的中醫醫院”較  “純中醫院”的營運的形

式可行，否則，  我們  懇請  議員們  動議  在“衞生事務委員會”下設

立“中醫院建設事務小組”，去作出了解、跟進和監督？ 
 
〈二〉 先導計劃的設計應重新策劃 

 
若抱著科學驗證的精神，尊重我們中醫藥文化的心態  和  依據客觀持平

的態度  去策劃構建的我們第一間中醫院，  局方  應作出公平對待的處

理，擬將現時先導計劃重新設計。我們  建議  最少可從二個不同形式的

立法會CB(2)1553/13-14(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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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去取得更全面更廣泛的數據，然後作出分析，以便取得客觀地

去制定日後“中醫院”建設模式、營運模式和規管細則。 
 

第一計劃方案  可依從  局方報告內所展示的計劃進行。  另外，可考慮 
加添以下先導計劃方案： 
 

〈a〉 從現時的醫院體制下撥出一所規模較小的醫院轉換營運模 
式為“純中醫院”，交由三所大學及其轄下中醫藥學院聯合

組成的“營運小組”，由全班中醫藥專業人士自行去策劃建

院模式，以“純粹專一”精神，提供“純中醫藥治療”的醫

院服務。 
〈b〉 為期五年，日常如何管理及營運資金亦由“營運小組”設計 
    提出，經局方同意並向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備案。 

〈c〉 萬事起頭難，但三間大學校友分佈各行各業，人才濟濟，相 
信可就各類的  技術難題，提供支援協助，無須政府為其過

於擔憂。 
 

我們  深信  從實踐可取得經驗，從經驗可得到啟發，然後再去作判斷：

究竟“中西醫協作的中醫醫院”抑或“純中醫院”那種模式較合適？ 
抑或是包容乃大，兩種模式都可並行共存？   

 
我們  懇請  議員們  動議  在“衞生事務委員會”下設立“中醫院建設

事務小組”，就  先導計劃的重新設計和策劃  作出進來一步的討論，了

解、跟進和監督？ 
 
〈三〉 局方報告完全忽略了中藥業人員的培訓，此點極須議員關注 

 
中藥本身自有其特性，由種植中藥材，經採收處理，炮製以至依據處方

配發或配製成中藥製劑給予病人服用，每個環節  皆須具豐富知識和經

驗的專職人員  才能充分掌握和了解；藥物的妥當管理，臨床製劑的安

全製備，藥材的挑選和處理，對臨床療效高低有頗大的影響。過往，中

醫們必熟讀牢記中藥藥性，甚至自行製藥給其病人使用；現代中醫們較

側重辨証施治的工作，由其背後的藥材專職人員代為承擔當了管理藥

材，配藥和製藥等技術支援工作。兩者緊密合作，才能發揮中醫藥的精

粹。  現今局方所提交發展中醫院的方案和報告，竟可隻字不提中藥專

職人員的培訓和資歷認證，實令人感慨萬分。  我們  懇請  議員們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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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查核並促請  政府提交中藥專職人員培訓和資歷認證發展計劃  方

案給持份者討論。 
 
〈四〉 中藥業發展仍是欠缺方向和策略 

 
局方報告亦只有數句提及中藥發展：『支持繼續進行「港標」計劃，研

究及制定更多中藥材標準；並考慮在現時「港標」計劃中加入中藥材飲

片標準的研究，「港標」能廣泛地應用』，此根本  不是  一個發展中藥業

的計劃，祗是  一項中藥規管措施的伸延。  至於，提出發展中藥檢測認

證服務，也是不配合香港實情，對業界難起輔助。  中成藥業現在面對

多重壓力，處於困境，經營環境每況愈下： 
 

〈1〉 中成藥由 15000 多個，銳減至目前的約 8000 個。 
〈2〉 由於中成藥規管不注重去考慮中藥成分的特性，檢測實務面對重重

困難，金錢花掉，亦徒勞無功。 
〈3〉 中成藥製造廠數目由 700 多間，銳減到約 200 間，GMP 又被鼓吹推

行，餘下的小型廠家將陸續倒閉，不久將來，剩餘的中成藥製造廠

數目可能有如當年西藥廠 GMP 一樣，只有關十數間。  國內自由行

人士就快買不到多少“香港製造”的中成藥了。 
 
我們  懇請  議員們伸出援手，再次作出關注和跟進。 

 

 
謹此 
 
 
                      鄺炳南  敬啟 
                      香港中醫藥信息有限公司  董事 

中藥學學士 
                      醫學碩士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 

 

 
副本：煩請抄送  食物及衛生局  高永文  局長 
 




